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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SGS基本概况 

（一）USGS基本情况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成立于1879年，是美国内政部下属的唯一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职责

是提供可靠的地球科学数据，为国家服务；减少自然灾害中生命财产损失；管理水、生物、能源和矿

产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USGS通过提供卓越的地球科学数据，满足社会的需求，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地质调查机构。 



（二）USGS开放共享服务资源分类 

USGS公开发布的数据资源类型较多,主要包括

（9大类）： 

 科学数据 

 地质图件 

 项目技术报告 

 岩心等 

 地学科普知识 

 出版物 

 APIs数据调用接口、工具和软件 

 多媒体 

 其他，主要包括开放文件报告、行政报告、年度报告、

月度报告、技术方法、情况说明书等，以及通告、宣

传册、海报、教师工具包等资源。 

 

USGS地质信息产品分类 



二、USGS地质信息服务制度建设情况 

美国是一个信息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早在1967年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要求政府机

构信息和资料除免于公开的外，原则上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提供服务。 

美国拥有了从法律、法规到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技术标准规范，覆盖收、管、用全

流程，相对完善的地质信息服务制度体系。 



美国地质信息服务制度 
类别 名称 类别 名称 

法律 

开放政府数据法 

管理制度
或规定 

502.3 基础科学条例：同行评审 

信息自由法 502.4 基础科学条例：信息产品的审查、审批与发布 

信息质量法 502.5 基础科学条例：保护未公布的美国地质调查数据、信息及相关科学资料 

版权法 502.6 基础科学条例：科学数据管理 

电子知识产权法 502.7 基础科学条例：包括数据在内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科学信息产品的元数据 

隐私法 502.8 基础科学条例：科学数据的审查与审批 

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 502.9 基础科学条例：数字科学数据的保存要求 

地理空间数据法 550.1 美国地质调查局视觉标识体系 

法规 

联邦电子法 600.6 《康复法案》第508条的实施和管理 

计算机匹配和个人隐私法 1100.1 信息产品规划 

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 1100.2 美国地质调查出版物系列编辑评审 

政府绩效与成果法 1100.3 美国地质调查局出版物系列 

政府文书消除法 1100.4 外部出版物使用 

文书减少法 1100.6 美国地质调查局信息产品中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阳光下的政府法 1100.7 视频和产品 

电子政务法 IMOSQI2016-01 软件发布的审核和批准 

部门规章 总统行政命令12906--地理空间数据采集与获取：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络服务分类与清单 

  
管理制度或

规定 

内政部信息自由法实施管理办法 

技术标准
或服务指

南 

岩心筛选程序制度 

美国地质调查局信息自由法实施管理办法 岩心整理制度 

美国地质调查局信息质量指南 岩心取样管理制度 

440.3 国家安全信息 岩心岩屑取样测试数据返回管理制度 

440.4 国家安全信息自动化信息系统 岩心处置办法 

500.16 美国地质调查局 Web服务的分类和目录 岩屑取样管理制度 

500.25 科学诚信 薄片借阅制度 

502.1 基础科学条例：基本政策 …… …… 

502.2 基础科学条例：规划、实施数据收集与研究 



主要的制度，简要说明如下： 

（一）信息开放共享的制度保障——《信息自由法》 

美国联邦《信息自由法》是USGS公开发布地质信息的上位法，

是开展地质信息服务工作最基础的法律保障。美国联邦《信息

自由法》于1966年7月4日由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批准，次年实

施。主要是规定了民众拥有获得行政信息方面的权利和联邦政

府具有向民众提供行政信息方面的义务。 

为落实《信息自由法》，美国内政部制定了《内政部信息自

由法实施办法》，美国地质调查局制定了《美国地质调查局信

息自由法实施办法》。 



《信息自由法》规定，除以下9个方面的事项属于豁免公开外，其他

信息应全部对外公开发布。 9个方面的豁免公开内容如下： 

（1）涉及国防或外交政策的国家安全信息。 

（2）机构内部人事管理规定和人事任免信息。 

（3）有关法律规定的不能公开信息。 

（4）商业秘密和由个人所获得的具有特权或机密的商业或财务信息。 

（5）除了与进行诉讼的某机构外，依据法律其他当事人不能利用的

机构之间或机构内部的备忘录或函件。 

（6）涉及公民隐私的人事、医疗档案或类似的其他个人信息。 

（7）执法而形成的记录和信息。 

（8）金融机构管理或监督使用的检查、执行或现状报告等信息。 

（9）油气钻井有关的包括地图在内的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和信息。 



（二）数据、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USGS《基础科学条例》 

卓越、诚信、客观的科学声誉是USGS最重要的资产。这种良好的科学声誉使USGS树立了权威，获得了

社会公众信任。为确保科学研究的质量和诚信， USGS制定了《基础科学条例》，建立了数据、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模型，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审批管理： 

为确保公开发布的数据和产品具有高质量、高可用性和高可信度，维护科学声誉和权威，USGS规定，

无论是由美国地质调查局独自完成还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完成，所有公开发布的数据和产品必须经过审

查批准。审查内容主要包括： 

 同行评审 

 数据质量审查 

 元数据审查 

 政策（保密）审查 

 方法和文档齐全性审查 

 编辑审查 

 合作方审查 

 利益冲突审查 

 客观性审查 

 公共利益和获取审查 

 监督审查 

 专业术语审查 

 自然灾害/公共/野生动物健康审查 

 可用性审查（价值审查） 

 视觉标识体系审查 



（三）地质信息开放共享的方式：出版物——《出版物系列》管理制度 

USGS认为，其有责任以技术合理、专业的方式向社会广泛和迅速地提供地质调查科学数据与产品，在

未将以上成果发布或传播给需要这些信息的科学家和社会公众之前，其使命未完成。 

USGS地质调查成果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形式对外发布，实现成果转化和服务利用。出版物是USGS实

现地质调查成果转化最主要的方式。为做好出版物管理， USGS制定了《出版物系列》管理制度，规定了

地质调查成果的具体发布形式。地质调查成果内容不同，选择使用的出版物类别不同。 

USGS出版物类别相对较多。《出版物系列》制度规定，出版物的类别包括专业论文、报告、地图、数

据集、技术和方法、通告、情况说明书、一般信息产品（包括小册子、明信片、海报、视频、教师工具

包、书签等），以及开放文件报告、行政报告、信息期刊、年度报告等。 

以上类别均是通过数字出版的方式进行发布，其等同于纸质出版物。 



（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USGS引入了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管理体系。规定，所有发布的地质调查成果在发布时必须配

置DOI，以此实现地质调查成果长期、持续访问，达到知识产权保护目的。 

DOI已作为USGS实现地质信息产品开放共享利用的必备条件。 USGS采用CrossRef和DataCite两个数字

对象唯一标识符注册组织。 

 学术出版物DOI，来自Crossref.org，

前缀为10.3133。 

 数据集或其他数据产品DOI，来自

DataCite.org，前缀为10.5066。 



（五）实物地质资料服务相关制度 

1、岩心取样管理政策 

制度规定比较详细，如规定： 

a. 剩余横截面1/3以上，允许取样。 

b. 个人或团体每次最多可采集100个样本。国际研究人员或公司最多分别为25和50个。 

c. 单个岩心样品不得超过一立方英寸。 

d. 每英尺岩心采样不得超过一个，不允许并排取样。 

e. 钻头要垂直于岩心轴。 

f. 不允许对稀有矿物颗粒如锆石、磷灰石等，进行取样。 

g. 非破坏性分析产生的原始数据必须在六个月内提交给USGS岩心研究中心。任何分析结果的复制

品或由取样岩心制作的薄片等必须在取样后六个月内提交给USGS岩心研究中心。 

h. 采样测试获得的数据将在USGS岩心研究中心及其网站上对外公布，提供服务。 

等 

 



2、岩屑取样管理制度 

3、薄片借阅制度 

4、岩心筛选程序制度 

5、岩心整理制度 

6、岩心处置办法 

7、数据返回管理制度 

等 

岩心筛选程序 



（六）服务收费管理制度——美国《联邦电子法规》43部分和《美国内政部信息自

由法实施办法》 

按照《联邦电子法规》和《美国内政部信息自由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USGS对于借阅、复印等地

质资料的可收取边际成本费用。主要收取地质资料检索费、审查费和复制费等。 

用户类别 检索费 审查费 复制费 

商业用途用户 是 是 是 

教育和非商业科研机构用户 否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新闻媒体用户 否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个人用户 
是 

（前2小时免费）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收费标准：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资料检索费和审查费收费标准（43 CFR 2.41） 

 

 

美国地质调查局其他收费标准（Appendix A to Part 2--Fee Schedule） 

收费类别 
收费标准（美元/15分钟） 

办事员级（7级（含）以下） 专业级（8级～12级） 主管级（13级以上） 

检索费 6.75 12 17.25 

审查费 6.75 12 17.25 

收费项目 收费类别 费用标准 

纸质资料 

复印或扫描，页面尺寸不超过8.5×14英寸 
0.15美元/页 

（双面0.3美元） 

复印或扫描，页面尺寸大于8.5×14英寸 与内政部联系 

彩色复印，页面尺寸不超过8.5×11英寸 0.9美元/页 

彩色复印，页面尺寸不超过11×17英寸 1.50美元/页 

需要特殊处理的图件和资料 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联系 

电子资料 处理电子资料类的请求有关服务收费 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联系 

认证 对地质资料复制真实性验证的认证证书 0.25美元/份 

邮寄 超出平信邮费的费用 邮费或送货费 

其他服务 特殊服务或材料费用（除本费用表所规定的费用外） 与美国地质调查局联系 



根据《美国内政部信息自由法实施办法》和《联邦电子法规》规定，USGS对于到馆地质

资料用户的借阅请求，符合条件的可给予费用减免。 

1、免收费用情况 

主要包括： 

 借阅利用总费用少于50美元。 

 符合公共利益。 

 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商业利益。 



2、减收费用情况 

主要包括： 

（1）借阅的资料不是全部用于公共利益，可免收部分费用。 

（2）教育和非商业科研机构用户、新闻媒体用户和个人用户，可免收部分费用。 

用户类别 检索费 审查费 复制费 

商业用途用户 是 是 是 

教育和非商业科研机构用户 否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新闻媒体用户 否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个人用户 
是 

（前2小时免费） 
否 

是 
（前100页或相当数量，免费） 



（七）地质资料借阅审批处理规定——USGS《信息自由法实施管理办法》 

对于到馆借阅地质资料的，审批处理时限规定如下： 

 简单：1～5个工作日。 

 正常：6～20个工作日。 

 复杂：21～60个工作日。 

 特殊/借阅量特别大：超过60个工作日。 

 加急：符合条件的（涉及个人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向公众通报的联邦政府活动等），10个工作日

内解决加急处理请求。 

   

    



（八）客户服务政策——USGS《客户服务管理制度》 

USGS将用户看作是其存在的两个必备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数据信息）。 USGS已形成一

套完整的包括政策、计划、评估、总结、奖励及研究在内的客户服务体系，包括用户服务政策、用户

服务计划、用户服务奖惩制度、服务反馈机制、召开全国性用户满意度服务会议、发布用户服务年度

报告等。 

USGS规定，为客户提供良好服务是所有USGS员工的职责，要求所有员工均要积极主动地与客户进

行交流，确定他们的需求，并将客户的需求落实到项目规划和实施中。 

USGS客户，主要分为美国国会、内政部、其他联邦机构、国家机构、地方机构、部落、非营利性

自然资源和保护组织、学术机构、外国公司、私营部门、新闻媒体、个人、内部员工等13类。 



三、启示与建议 

就中国地质信息服务来说，目前国家层次方面仅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法规，

部委层次方面的部门规章制度和技术要求也相对较少，存在立法层次偏低、制度建设不完善、

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借鉴USGS地质信息服务制度建设情况，针对当前中国地质信息服务制

度建设实际情况，提出以下4方面意见或建议： 

（一）研究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如《政府信息公开法》，及其相关配套制度，

使法律法规得到贯彻落实。 

 



（二）制定数据、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规范，推进地质信息管理服务的

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三）为尽可能地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社会公平，建议研究制定地质资料借阅收

费管理制度，对借阅利用地质资料的行为收取边际成本费用。 

（四）加强地质信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数字地质信息成果，应配置永久标识

符，建议引入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管理体系，加强数字出版，以“数字出版物”形式推进地

质信息成果转化和服务利用。 



汇报结束！ 

谢谢！ 


